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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帮忙”收现金，结果收进自己口袋
“会计不能经手现金，你知

道吗？”面对法官的发问，被告人

毛某掩面而泣：“知道的。因为

当时从事出纳的同事相关工作

经验比较欠缺，所以我就帮忙做

收取现金完成纳税缴纳入单位

账户的工作了。”

但有些忙，帮不得。45岁的

毛某于2001年5月参加工作，案

发前是温州市鹿城区温瑞塘河

保护管理委员会财务科负责人

兼会计，属临聘人员。后来，毛

某与单位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因为自己“帮”从事出纳

工作的同事的忙，有了接触国有

财产的机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

2014年，毛某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将计划财务科出纳人员交由

毛某代为上缴财政的单位部分

公房出租房租金，采取不入账、

不上交的方式予以侵吞，共计人

民币27万余元。

被毛某截留的27万余元款

项，被她用于购买玉石，“其实我

不缺钱，只是想着临时用一下，

到时候就补回来，侥幸觉得这种

事不会被发现，后来就一直没有

还。”毛某说。

这件事一直令毛某深感不

安，2015年她以帮助家人为由从

单位离职。但事情最终还是没

有瞒住，今年6月11日，毛某自

动向鹿城区监委投案，其家属已

代为退出全部赃款。

法院认为，被告人毛某身为

受委托从事管理国有财产的人

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

共财产，数额巨大，应当以贪污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毛某有

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

万元。

一起喝酒的8个人，在法庭上再“相聚”
严某万万没想到，他们曾

经一起喝过酒的8个人再一次

聚会，地点竟然是法庭。大家

以被告的身份坐在一起，共同

回忆老王的死亡。

严某与老王是生意伙伴，

同为甘肃人。2017年 12月，两

人结伴到江浙一带考察商业项

目，期间，严某到衢州拜访同学

吴某，老王便同行而来。吴某

的姐姐姐夫许某一家请客接待

吴某，一并邀请了严某与老

王。为饭局热闹，他们还邀请

了衢州的几个朋友，一桌12人。

觥筹交错中，酒席接近尾

声，何某、洪某，吴某、吴某的姐

姐及孩子先行离席，其余人继

续用餐。老王兴致高昂，提出

划拳行酒令，一直喝到晚上8点

半左右，老王有了明显的醉酒

状态，有人提议散席。于是，许

某、严某将老王送至某宾馆房

间休息。之后，许某、严某及吴

某又去宾馆KTV唱歌、喝酒。

晚上 10点左右，严某回宾

馆与老王同住一间房内。严某

称，他回去时老王已经睡了，能

听见打呼噜的声音。

谁知，第二天早上 9点，严

某睡醒后召唤老王起床，老王

迟迟没有反应，严某发现他鼻

上有血，床上有呕吐物，再摸了

摸鼻子，老王没有了呼吸。严

某立即电话联系吴某，吴某和

许某赶来房间后立即报警。经

诊断，老王死亡原因系心肺

骤停。

对于老王的突然离世，老

王的妻子和儿女都很激动，于

是把那席晚餐上喝酒的8个人

以及宾馆一并告上了法庭，要

求赔偿损失。

“他之前跟我在一起也喝

酒，酒量很好。该照顾的大家

都照顾了，真的没想到会这

样。”严某说道。

许某说：“老王是我小姨子

同学带来的朋友，之前并不认

识。吃饭时看他年纪较大，还

劝他少喝酒。”其他几名被告也

都觉得和自己没关系。

宾馆方面认为，宾馆并不

能控制客人是否喝酒。“他回来

就去房间了，没有跟前台特别

交代过。”

法院认为，老王过量饮酒导

致死亡，对此，他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自身应承担主要责

任。被告许某作为本地人，因亲

戚关系招待客人并提供酒水，其

他被告陪同聚餐饮酒，法律上并

无可责难性，也不存在侵权过

错。但从宴席后的注意义务而

言，老王虽被送至宾馆房间，但

无人提供相应的后续醒酒或者

给予适当照顾，最终发生死亡后

果，因此，法院认定各被告承担

8%的赔偿责任。而被告许某作

组织者，严某作为老王的同行

者、同住者，两人对老王的照顾、

关心及注意义务显然高于其他

共同聚餐者，因此，许某、严某应

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应当高于

其他被告。

法院最后确定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等总计108万余元的

8%作为赔偿金额，其中被告许

某、严某各赔偿 2.2 万余元，被

告张某、江某、徐某、杨某各赔

偿1.1万余元。

时间：

7月30日

地点：

衢州市中院

稚气未脱还拿着刀要钱，一听要报警就怂了
被3个00后合伙抢劫，老陈

至今还有点不敢相信。

3月21日夜里10点多，老陈

步行回家，走到家门口的弄堂时，

发现后面有人跟着。那是一个十

七八岁、脸上还稚气未脱的大男

孩，老陈猝不及防，对方就已经掏

出了一把刀子，逼问“有没有现

金”。

老陈并没有过于慌张，反而

用沉着的语气与大男孩对话，“我

没有现金，你想怎么样？”老陈指

了指弄堂深处，说自己的家就在

这里，并表示马上就报警。

听到“报警”二字，大男孩神

色慌张，接着拔腿就跑。

第二天上午，民警就抓获了

涉嫌抢劫的王某和小牛（化名）。

同日晚间，另一名嫌疑人小弓（化

名）自行投案。3人中，王某年纪

最大，当时年满18周岁，而小牛、

小弓则分别为16周岁、17周岁。

3 人在贵州老家从小玩到

大。3月中旬，小牛、小弓从老家

来慈溪投奔王某。那会，王某也

刚来慈溪不久，还没找好落脚

地。小牛、小弓来了以后，3人就

住在宾馆里。眼看着从家带来的

钱要花完了，他们也不想找一份

正经工作，于是打起了歪主意。

3月 20日，王某提议抢劫，

小牛和小弓均同意。为了壮胆，

避免被路上的监控拍到正脸，3

人购买了 2把西瓜刀和 2只口

罩，约定由王某和小弓负责持刀

抢劫，年纪最小的小牛负责望

风。当晚，3人携带刀具和口罩

出门寻找作案目标，曾一度因害

怕中途折返。

3人壮了壮胆，夜里再次出

门寻找作案目标。在一弄堂里，

王某发现了独自走在路上的老

陈，向另两人提议动手。最终，因

为老陈身上既没现金也没有其它

值钱的东西，又称要报警，王某转

头逃跑，并在路口叫上另2人一

起逃走了。

小牛和小弓因未成年被分案

处理。王某则因抢劫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

时间：

7月31日

地点：

慈溪市法院

为了儿子，她两次到法院起诉
“虽然孩子的学校离我家就

几步路，但自从小孩被前夫家

人接走之后，我就从来没有见

过我的小孩。”说起儿子，小丽

忍不住哭了起来，“前夫家阻断

了我与亲生孩子的所有联系！”

为了儿子，小丽已经是第

二次来法院起诉了。

2015年，小丽与大文因夫

妻感情不和协议离婚，双方达

成协议，孩子小豪的抚养权归

男方。但当时孩子还小，小豪

还是跟着妈妈一起生活，直到

2018年8月才被大文接走抚养。

小丽说，儿子被接走抚养

后，她想看一眼儿子都成了奢

望。2018年12月，她曾向法院

提起变更抚养权诉讼，但那次

大文愿意配合小丽探望儿子，

于是小丽撤回了起诉。

谁知，小丽撤诉后，大文

及家人又把她的微信拉黑了，

电话也不接，完全阻断了小丽

与孩子的联系。小丽只好再次

向法院提起探望权纠纷诉讼。

但庭审中，大文向法官表

示，小丽再婚后已有多个小

孩，也没时间再顾小豪，而且

家人去接送小孩时，甚至曾遭

到过小丽的拦截殴打，大文

说，小丽不断起诉要求变更小

孩抚养权，已经严重影响了他

们一家的生活。

在庭审中，法官了解到，

大文虽然有抚养权，但是因为

他长期在宁波工作，不能亲自

照顾小孩的生活起居，一直都

交由其妹妹代为抚养，但是妹

妹也有小孩，分身乏术。而另

一方面，小丽文化水平较高，

工作做六休一，家里距学校也

近，如果由小丽辅导孩子学业

更有利于孩子成长。

法官一番分析后，大文和

小丽的情绪都缓和了下来，庭

审最后，双方达成了一致意

见，即从2019年起，每年暑假

寒假期间，小丽有权与小豪共

同生活；另外，每月两个周日

上午也可以与小豪共度周末；

这样的探望，可直至小豪成年。

大文还表示，除了会尽力

履行调解协议以外，如果小孩

有需要，小丽也可以随时来

看望。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时间：

7月31日

地点：

温州市鹿城

区法院

时间：

7月30日

地点：

永嘉县法院

岩头法庭

法庭上


